关于发布《营口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

（2026年本）》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机关各科室、各县（市）区、园区生态环境分局、局直事业单位：

为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深化环境影响评价改革的通知》（环环评〔2024〕65号）以及《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发布〈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24年本）〉的通知》（辽环发〔2024〕27号）要求，强化环境影响评价源头预防作用，深化“放管服”改革，按照审批层级与承接能力相匹配的原则，市生态环境局对市级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进行了调整，现将《营口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26年本）》（以下简称《目录》）予以发布，并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审批除生态环境部和辽宁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外，列入《目录》的建设项目，以及站前区、西市区、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核翼经济开发区负责审批未列入《目录》的建设项目；鲅鱼圈分局、盖州分局（含营口仙人岛经济开发区、营口北海经济开发区）、大石桥分局（含大石桥经济开发区、营口南楼经济开发区）、老边分局（含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负责审批未列入《目录》的建设项目；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按省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各县（市）区分局应坚持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规范环评审批程序，严格集体审议制度，完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联动机制，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进一步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禁止越权审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后发生重大变动的，按调整后的审批权限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我局将根据区域生态环境、环评审批质量等情况，对未完成环境质量考核目标、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以及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环评工作问题突出的县（市）区，动态调整相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权限。

五、全系统要认真落实深化环评改革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提升服务质量，提前介入，主动帮扶，建立绿色通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助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生态环境局持续加强环评审批工作的监督帮扶，确保环评领域各项改革举措落实到位。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营口市行政审批局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24年本）》（营行审发〔2024〕182号）同时废止。
附件：营口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26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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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营口市生态环境局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26年本）
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项目

除列入《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9年本）》、《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24年本）》以外，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
二、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项目。
1.海水养殖

2.矿区修复治理

3.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医药制造业

5.镁质耐火材料制造（新建工业炉窑的项目）

6.钢压延加工

7.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8.汽车制造业

9.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0.发电

11.燃煤锅炉

12.研究和试验发展

13.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不含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

14.水库、防洪防涝工程

15.交通运输业

16.海洋工程

17.核与辐射
三、其他

18.纳入国家、省“两高”项目重点管理范围的建设项目。
19.国家、省法律法规、政策等规定由市级审批部门审批的项目。

20.跨县（市）区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
                                                               

    　　　　　　　　　　　　　　　　　　　　　　　　　　　　　　　　　　　　　　　　　　　　　　　　　　　　　　　　　　　　　　　　　　　　　　

